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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7 月 10 日

案由摘要：贈與稅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3年度判字第 361號

上  訴  人  蔡金福

訴訟代理人  廖健智  律師

            王翼升  律師

被 上訴 人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阮清華

上列當事人間贈與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5日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38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於民國 94年 1月 6日領取土地徵收補償費

    新臺幣（下同）18,379,224元，存入其三信商業銀行西屯分

    行（下稱三信西屯分行）0000000000帳號（下稱上訴人系爭

    帳戶），供其子蔡清男支配運用，涉及贈與情事，經被上訴

    人查獲，乃核定本次贈與總額 18,379,224元，應納稅額 3,94

    3,936元，並按應納稅額處 1倍罰鍰 3,943,936元。上訴人不

    服申請復查及提起訴願均經駁回，提起訴訟亦經原審駁回其

    訴，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意旨略以：（一）被上訴人須就上訴人於 94年 1

    月 6日將其領取土地徵收補償金 18,379,224元存入上訴人系

    爭帳戶內，供其子蔡清男支配運用，構成贈與情事之課稅要

    件事實，負擔舉證責任，被上訴人並未就課稅要件事實盡其

    舉證責任，上訴人縱未對妨礙課稅成立事實盡完全舉證責任

    ，亦不能推定上訴人有漏稅違章事實。（二）蔡清男所經營

    松岩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松岩公司）因缺乏短期週轉金

    ，於知悉上訴人領取徵收補償金後，遂央求上訴人系爭帳戶

    內之資金借貸於其使用，並承諾將收取之廠商支票回存入上



    訴人系爭帳戶內作為還款之方式，是以蔡清男係於松岩公司

    需短期週轉金之當下，始由上訴人系爭帳戶內，以匯款方式

    轉入蔡清男或松岩公司之帳戶內，並於日後收取廠商支票後

    存入上訴人系爭帳戶內。如上訴人擬將其系爭帳戶內之款項

    全數贈與，大可一次轉入，縱為規避稅捐機關之查核，亦不

    需如此多次，且金額尚有非整數之款項，匯入之帳戶除蔡清

    男所有外，尚包括松岩公司，更不需事後再將松岩公司收取

    之廠商支票再回存至上訴人系爭帳戶內。（三）上訴人系爭

    帳戶，於被上訴人認定之贈與事實發生日 94年 1月 6日之後，

    仍有歸屬上訴人之租金收入等款項存入該帳戶內，果依被上

    訴人認定該帳戶已由蔡清男支配運用，上訴人豈可能再將自

    己之收入存入上訴人系爭帳戶內，被上訴人卻以存入金額僅

    屬小額租金收入即不予採信，顯違行政程序法第 9條之規定

    。又上訴人系爭帳戶於被上訴人認定之贈與事實發生日 94年

    1月 6日之後，仍有將帳戶內存款轉存至上訴人另開立於三信

    西屯分行，帳號：0000000000支票存款帳戶內，供上訴人開

    立支票支付慈濟租金、簡易自來水修繕工程款及應給付第三

    人之款項，顯見上訴人系爭帳戶非如被上訴人所認定自 94年

    1月 6日起即歸蔡清男支配運用作為贈與之方式。至於松岩公

    司帳上之股東往來金額與上開資金流動不符，亦無法逕認股

    東往來之主張即屬不實在，蓋一般企業除非屬規模較大財務

    制度完善，或屬公開發行公司有嚴格內稽內控者，均或多或

    少存在帳載與事實不符之情事，此為稅捐機關所明知，亦為

    公眾所周知之事實。（四）縱認被上訴人認定贈與之要件事

    實存在，贈與之金額亦應為匯入蔡清男或松岩公司帳戶之款

    項，被上訴人逕推論上訴人系爭帳戶自存入補償金後即歸蔡

    清男支配運用，並以補償金全部認定為贈與數額，而為補稅

    及罰鍰之計算基準，顯非適法。縱認上訴人涉及贈與情事，

    有關贈與金額之認定，亦應以上訴人系爭帳戶內實際匯出款

    項至蔡清男、松岩公司帳戶內之金額，扣除蔡清男及松岩公

    司以應收票據存入上訴人系爭帳戶內之餘額等語，並聲明求

    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被上訴人則以：（一）贈與稅部分：經被上訴人審核後認為



    父子間之借據尚無公信力。且上訴人主張係以松岩公司收取

    之工程款票據存入上訴人系爭帳戶以償還借款，惟該等支票

    係零星小額萬餘元，不似一般借貸償債之經驗法則。又經被

    上訴人進一步查證上訴人系爭帳戶與其子間之其他資金往來

    ，未列載於松岩公司股東往來明細帳，顯見其所提示松岩公

    司股東往來明細帳乃事後補具，與實際資金往來難以勾稽相

    符，難認屬於借貸關係。再者，上訴人系爭帳戶自土地徵收

    補償費存入後，尚無其他屬上訴人本人之收入款存入，上訴

    人主張其系爭帳戶於 94年 1月 6日之後，尚有歸屬其本人之租

    金收入等款項存入，惟查該等歸屬上訴人本人之租金收入實

    為贈與日 94年 1月 6日前即已託收存入上訴人系爭帳戶，而非

    於 94年 1月 6日之後存入。另上訴人系爭帳戶內存款轉存至上

    訴人本人支存帳戶部分，亦僅係將該等收入取回。又松岩公

    司股東僅蔡清男 1人，是蔡清男對前揭資金有完全支配運用

    之權利。截至本件調查基準日 95年 11月 10日（下稱調查基準

    日）止，款項並未回流，即生動產物權讓與之效力，其贈與

    行為已成立，故被上訴人因上訴人系爭帳戶為蔡清男全權使

    用，而以 94年 1月 6日土地徵收補償費存入時點，認其已將該

    筆徵收補償費 18,379,224元全數贈與蔡清男，核課上訴人 94

    年度贈與稅，並無不合。（二）罰鍰部分：上訴人未依規定

    辦理贈與稅申報，因而發生逃漏贈與稅之結果，縱非故意，

    亦有過失，依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自應論罰，被上訴人

    審酌違章情節，並參據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

    考表（下稱倍數表）規定，按核定應納稅額處 1倍罰鍰 3,943

    ,936元，依法並無違誤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

    訴。

四、原審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係以：

（一）贈與稅部分：1、上訴人於 94年 1月 6日領取土地徵收補償

      費 18,379,224元存入上訴人系爭帳戶，經被上訴人查得截

      至 95年 8月 31日止，上訴人系爭帳戶資金以每次數 10萬元

      或 1、2百萬元陸續轉存至其子蔡清男帳戶，另有 2筆資金

      則係轉至蔡清男經營之松岩公司帳戶。上訴人與蔡清男為

      父子，雙方欲事後補寫借據並無困難，依一般消費性借貸



      經驗法則判斷，蔡清男該日若有 200萬元資金週轉之需求

      ，衡情當一次借用 1筆 200萬元之款項即可，其書立 2張借

      據金額各 150萬元、50萬元，合計為 200萬元，並由上訴人

      前揭銀行帳戶中提款 2次金額分別 150萬元、50萬元，顯係

      事後補寫借據時，配合銀行登載紀錄所為，自與常情有違

      。次查，蔡清男於 94年 5月 19日合計僅借用 80萬元，卻分

      別書立 2張借據金額 80萬元及 40萬元，兩者合計 120萬元，

      而松岩公司總分類帳亦為同樣錯誤之記載，顯係蔡清男事

      後補具借據時誤判所致。再查，94年 6月 10日上訴人系爭

      帳戶轉入蔡清男帳戶 688,800元，蔡清男於當日書立借據

      亦載明相同金額，惟上訴人該筆匯款之匯費為 100元，依

      一般消費性借貸常理判斷，借據多未考量將匯費計入借款

      金額內，且鮮少借用非整數金額，故合理懷疑乃事後依系

      爭帳戶存摺紀錄直接撰寫所致。又查，蔡清男書立之上開

      多張借據，其文書格式、字體全部相同，內容均僅簡單書

      寫「本人蔡清男茲向蔡金福先生借款。新台幣○○元整此

      據」。且上開多張借據其先後之時間，長達一年半，但均

      使用相同之印章，可知上開借據乃事後整批補填蓋章而製

      作。再者，松岩公司股東往來總分類帳中竟漏記 1筆 95年 8

      月 31日轉入蔡清男之 100萬元，查 100萬元款項並非小數目

      ，對一般人及中小企業資金週轉影響甚大，自與常情有違

      。松岩公司上開股東往來總分類帳中，94、95年度有眾多

      記借方沖銷股東往來作為還款之紀錄，但上訴人迄未能提

      出蔡清男有將上開款項匯入上訴人銀行帳戶之紀錄，亦未

      能提出相關資金流程資料供核勾稽。2、上開松岩公司帳

      載股東往來總分類帳，截至 94年 12月 31日股東往來帳戶結

      餘 7,135,782元，惟該公司申報之 94年 12月 31日資產負債

      表中股東往來帳戶卻為 0元，兩者無法勾稽，又該公司應

      收票款總分類帳中，其沖銷情形雖與以票據償還借款之明

      細相符，惟該應收票款總分類帳 94年 12月 31日餘額為 1,44

      9,300元，該公司申報之 94年 12月 31日資產負債表應收票

      據帳戶卻為 1,983,400元，該兩者亦無法勾稽，真實性皆

      有疑義。3、依據原審卷附資金流程觀之，自 94年 1月 6日



      土地徵收補償費存入 18,379,224元至上訴人系爭帳戶起至

      調查基準日止，轉匯入蔡清男及松岩公司總金額為 17,448

      ,700元，其中轉入蔡清男個人帳戶高達 15,448,700元，轉

      入松岩公司者僅有 200萬元。查自 94年 1月間起至本件調查

      基準日為止，長達將近 2年期間，由松岩公司回存的票據

      僅 2,337,507元，核與上訴人系爭帳戶轉匯入蔡清男及松

      岩公司總金額，兩者差額有 15,111,193元甚鉅。又進一步

      觀察，由上開松岩公司回存的票據僅 2,337,507元，其各

      筆金額除 95年 1月 2日之 100萬元外，其餘分別由 3,500元至

      252,000元不等之金額，甚至其中有多筆金額尚為個位數

      ，而非整數，核與一般借貸清償借款所產生的金流態樣迥

      然不同，而有違經驗法則。再者，上訴人系爭帳戶支出面

      主要為轉入其子蔡清男之銀行帳戶，供其全權使用；另收

      入面除作為蔡清男經營松岩公司收取工程款項之票據，尚

      有蔡清男與其他公司之營業往來。又松岩公司股東僅有蔡

      清男 1人，是蔡清男對前揭資金有完全支配運用之權利。

      且截至本件調查基準日為止，均無證據足以證明蔡清男有

      償還系爭借款之事實，是被上訴人認定上訴人系爭帳戶確

      供其子蔡清男支配運用，自非無據。4、上訴人主張尚有

      歸屬其本人之租金收入等款項存入，查該租金收入係上訴

      人於 93年 9月 2日出租土地予訴外人大陸公司，經上訴人於

      93年 10月 6日及 20日將該租金支票託收存入上訴人系爭帳

      戶，惟上訴人系爭帳戶內存款轉存至上訴人本人前揭支存

      帳戶部分，亦僅係將該等收入取回，是尚與認定上訴人系

      爭帳戶自 94年 1月 6日起係由蔡清男支配運用無涉。又查，

      上開證據業已足以認定上訴人系爭帳戶確供其子蔡清男支

      配運用，且該帳戶資金主要轉存至蔡清男帳戶，另少部分

      資金存入松岩公司帳戶，截至本件調查基準日，款項並未

      回流，即生動產物權讓與之效力，其贈與行為已成立，上

      訴人系爭帳戶既為蔡清男全權使用，被上訴人乃以 94年 1

      月 6日土地徵收補償費存入時點，認上訴人已將該筆徵收

      補償費 18,379,224元全數贈與蔡清男，核課上訴人 94年度

      贈與稅，被上訴人已提出相當事證，客觀上已足能證明上



      訴人與其子蔡清男間之系爭贈與行為，即難謂未盡舉證責

      任，且上訴人亦未盡其協力義務，則被上訴人原處分之核

      課，依法核無不合，上訴人上開主張顯有誤解，不足採取

      。

（二）罰鍰部分：本件被上訴人查獲上訴人於 94年 1月 6日領取土

      地徵收補償費 18,379,224元，存入其上訴人系爭帳戶，供

      其子蔡清男支配運用，涉及贈與情事，已超過當年度贈與

      稅免稅額，違章事證明確，已如前述。且上訴人未依規定

      辦理贈與稅申報，違反法律上應負之義務，縱非故意，亦

      難卸其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責任，依行政罰法

      第 7條第 1項規定，自不能免罰，被上訴人審酌上訴人上開

      違章情節，並參酌倍數表之規定，按核定應納稅額裁處上

      訴人 1倍罰鍰 3,943,936元，揆諸前揭法律規定，核無違誤

      ，亦無裁量逾越或濫用之情事，依法自應予以維持。

（三）綜上所述，原處分核定上訴人本次贈與總額 18,379,224元

      ，應納稅額 3,943,936元，並按應納稅額處 1倍罰鍰 3,943

      ,936元，依法核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等

      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五、上訴意旨略以：（一）本件上訴人租金收入之金額共計 848

    ,160元，而上訴人由系爭帳戶內存款轉存至上訴人支存帳戶

    之金額共計 1,130,000元，兩者相差 281,840元。顯見原判決

    就系爭帳戶內存款轉存至上訴人本人支存帳戶，僅係將該等

    收入取回之認定過於草率，此項事實認定違反論理法則及證

    據法則，原判決不適用法規，違背法令。（二）依本院 62年

    判字第 127號判例要旨，上訴人存款既係以上訴人之名義存

    入，其物權為存款人即上訴人所有，在未提領前，不能指為

    蔡清男所有，否則將使權利義務之主體無從確定，物權陷於

    混亂。原判決無視上訴人原審提出系爭帳戶實由上訴人完全

    支配之事實，而逕自草率認定為蔡清男支配運用，違反前述

    本院判例之要旨，原判決自屬違背法令。（三）原判決未依

    法查明本件核課時效是否完成而核課請求權當然消滅，遽為

    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尚有疏漏，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之違背

    法令。（四）實際上，蔡清男已清償 2,347,509元，並非被



    上訴人所指稱之「零星小額萬餘元」，且蔡清男亦依當初約

    定，一旦有收取工程款隨即償還予上訴人，故其中償還之金

    額為零星，亦屬正常。原判決竟以 94年 1月 6日至 95年 8月 31

    日間，無貸與資金回流，而認定上訴人系爭帳戶徵收補償費

    收入全部屬於贈與行為，顯然違反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為

    此，聲明求為廢棄原判決，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六、本院查：

（一）按「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

      贈與稅。」「本法稱財產，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

      財產價值之權利。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

      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除第

      20條所規定之贈與外，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

      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

      後 30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

      」「納稅義務人違反第 23條或第 24條規定，未依限辦理遺

      產稅或贈與稅申報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處 2倍以下之罰

      鍰。」分別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條第 1項、

      第 2項、第 24條第 1項及第 44條定有明文。次按「動產所有

      權之歸屬，原以占有為要件，此項存款既係以被繼承人之

      名義存入，其物權為存款人所有，在未提領以前，不能指

      為他人所有，否則權利義務之主體無從確定，物權將陷於

      紊亂。被繼承人以自己名義開立存戶，將款存入銀行、郵

      局及公司，其存款自屬被繼承人所有。」本院著有 62年判

      字第 127號判例。

（二）查原判決以上訴人提出之借據，顯係事後補寫借據時，配

      合銀行登載紀錄所為，自與常情有違。以及松岩公司上開

      股東往來總分類帳中，94、95年度有眾多記借方沖銷股東

      往來作為還款之紀錄，但上訴人迄未能提出蔡清男有將上

      開款項匯入上訴人銀行帳戶之紀錄，亦未能提出相關資金

      流程資料供核勾稽。且上開松岩公司帳載股東往來總分類

      帳，截至 94年 12月 31日股東往來帳戶結餘 7,135,782元，

      惟該公司申報之 94年 12月 31日資產負債表中股東往來帳戶



      卻為 0元，兩者無法勾稽，又該公司應收票款總分類帳中

      ，其沖銷情形雖與以票據償還借款之明細相符，惟該應收

      票款總分類帳 94年 12月 31日餘額為 1,449,300元，該公司

      申報之 94年 12月 31日資產負債表應收票據帳戶卻為 1,983,

      400元，該兩者亦無法勾稽，真實性皆有疑義等由，據以

      認定上訴人所稱本件係屬借貸而非贈與關係乙節為不可採

      ，固非無據。惟查依上引本院 62年判字第 127號判例意旨

      ，上訴人將系爭徵收補償款存入其銀行帳戶，此項存款為

      上訴人所有，在未提領以前，不能指為他人所有，縱上訴

      人將該帳戶借予他人使用，上訴人仍有權使用該帳戶，隨

      時得提領系爭存款，故在系爭存款移轉他人名義之前，仍

      屬上訴人所有，尚難遽以上訴人將該帳戶借予其子使用，

      即認系爭存款在轉入其子名義前，即成立贈與其子之法律

      關係，此由上訴人系爭帳戶於被查獲基準日以後所餘存款

      ，應認屬於上訴人所有，而非屬於蔡清男所有，其理已明

      。是原處分以上訴人將其系爭銀行帳戶完全交由其子蔡清

      男支配使用，遽認上訴人於存入系爭徵收補償款時即就該

      存款全部成立贈與關係，原判決不查予以維持，難認無違

      本院上述有效之判例意旨。

（三）次查本件上訴人主張其租金收入之金額共計 848,160元，

      而上訴人由系爭帳戶內存款轉存至上訴人支存帳戶之金額

      共計 1,130,000元，兩者相差 281,840元，且租金支票係在

      基準日以後兌現，而系爭帳戶在存入徵收補償款前原有存

      款，於基準日後亦有剩餘款，難認系爭帳戶全部交由其子

      運用等語，此有上訴人系爭帳戶收支明細表在卷可按（原

      審卷第 51頁），原判決對此有利上訴人之主張，未能詳予

      調查審酌，遽以該租金收入係上訴人於 93年 9月 2日出租土

      地予訴外人大陸公司，經上訴人於 93年 10月 6日及 20日將

      該租金支票託收存入上訴人系爭帳戶，以及上訴人系爭帳

      戶內存款轉存至上訴人本人前揭支存帳戶部分，亦僅係將

      該等收入取回云云，尚嫌速斷。況上訴人縱將其銀行帳戶

      借予他人使用，在未提領為他人所有以前，不能指為他人

      所有而成立贈與，已如前述，故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系爭帳



      戶自 94年 1月 6日起係由蔡清男支配運用，遽認上訴人存入

      徵收土地款時即就全部徵收款成立贈與關係，自屬可議。

      是以上訴人主張：縱認上訴人涉及贈與情事，有關贈與金

      額之認定，亦應以上訴人系爭帳戶內實際匯出款項至蔡清

      男、松岩公司帳戶內之金額為據乙節，洵為有據。

（四）又查上訴人是否已於基準日前回流金額，而得扣除該金額

      ，以餘額作為贈與之金額，並不以受贈人本人名義之資金

      或支票回流為限，亦無法令依據得認為金額太小，即得認

      為不生清償效力。本件松岩公司帳載股東往來總分類或資

      產負債表中股東往來帳戶雖有無法勾稽之情形，但此純屬

      該公司是否有會計制度之之問題瑕疵，對上訴人主張已生

      回流金額之效力，不生影響。況松岩公司回存系爭帳戶票

      款總額計 2,337,507元，業經原判決認定在案，核其總額

      為數不少，亦難謂該回存款項金額太小，即否定該款不生

      回流金額之效力。故上訴人主張縱有贈與，則其子蔡清男

      經營松岩公司，以該公司收入之工程款存入系爭帳戶，應

      扣除該款項，以餘額作為贈與金額乙節，亦屬有理由。

（五）綜上，原判決既有如上之違背法令情形，且影響判決結果

      ，上訴意旨據以主張求為廢棄原判決，為有理由，應將原

      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依本判決意旨查明事實後，另

      為適法之判決。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6條第 1項

    、第 260條第 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藍  獻  林

                              法官  林  文  舟

                              法官  胡  國  棟

                              法官  林  玫  君

                              法官  廖  宏  明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葛  雅  慎



資料來源：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3年 1月至 12月）第 54-64頁


